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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财产案件受理费如何计算等问题的批复

（１９８５年 1 月２４日 法(民)复[1985]6号）

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：

《民事诉讼收费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试行后，你们向本院请示：（一）财产案件受理费应如何计算？（二）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以前受理的一审案件，在１９８５年提起上诉的，如何收取受理费？对上述问题，本院经研究后，答复如下：

一、 财产案件受理费的计算方法，是以《办法》规定的超额递减率对诉讼标的额分段计算，然后相加，其总数即为应收数额。现举例说明如下：

某一遗产继承纠纷案件，原被告之间争议的遗产为金额六十万元的存款，第一审人民法院按照《办法》的规定，应收取案件受理费三千五百二十元。其具体计算方法是：

千元以下部分应收３０元；

超过千元至万元部分应收４９０００×０．０１＝４９０元；

超过五万元至五十万元部分应收４５０００×０．００６＝２７００元；

超过五十万元至一百万元部分应收１０００００×０．００３＝３００元；

３０元＋４９０元＋２７００元＋３００元＝３５２０元。

二、 《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上诉案件受理费与第一审的标准相同”。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以前受理的一审案件，依《办法》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仍按当地原来规定的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。在１９８５年提起上诉时，第二审法院按第一审相同的标准收费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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